
司法行政8 2021年4月22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王乃召 版式总监：唐昉婷 新闻热线：0571-85310546 13857101115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与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编号为
01TXCZ2019004-1-ZZ），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
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
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联合
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
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香溢融通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
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6-85227679，吴先生

香溢融通控股联系电话：0574-87203892，毛先生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1年3月16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给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
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已经进入诉讼程序及执行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
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香溢融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2日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金华光华印务制衣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1年3月16日）

借款合同编号

JD2017年贷字028号

本金

45,922,630.63

欠息

9,420,873.44

本息合计

55,343,504.07

担保人

金华光华印务制衣有限公司、陈小莲、叶芳明、金华冠华水晶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湖州云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湖州云鹞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编号：信浙-A-2021-05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
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
权）依法转让给湖州云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湖州云鹞企业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方。湖州云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
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湖州云鹞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联系电话：
湖州云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联系电话：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湖州云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1年4月22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1]年[1]月[31]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湖州云鹞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的，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3

4

5

6

债权资产

缙云县中远包装材
料有限公司

丽水市第二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

浙江乾通煤炭物资
有限公司

丽水市瓯球泵阀制
造有限公司

浙江丽水华科纳米
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奥吉卫浴有限
公司

借款合同

（20009200）浙商银借（2015）第00228 号
（343435）浙商银综授字（2015）第00001号

（20009200）浙商银借字（2014）第00584号、
（20009200）浙商银借字（2014）第00588号

（20009200）浙商银承字（2014）第00586 号、（20009200）
浙商银承字（2014）第00587 号、（20009200）浙商银承
字（2014）第00595 号、（20009200）浙商银承字（2014）
第00613 号、（20009200）浙商银承字（2014）第00617 号

（20009200）浙商银借字（2015）第 00357 号、
（20009200）浙商银借字（2015）第00358 号

（20009200）浙商银小借字（2015）第
00570 号

XC69733511300281、XC69733511300302、
XC69733511300305、XC69733511300306

33,115,657.96

债权明细基准日：2021 年 1 月 31 日 单位：人民币元

未偿本金

8,086,092.45

11380000

7056361.51

1,593,204.00

5000000

0

55,835,474.95

未偿利息

7,424,209.71

12,092,567.89

20,507,376.32

2,646,565.99

2,562,754.04

10,602,001.00

88,951,132.91

本息合计

15,510,302.16

23,472,567.89

27,563,737.83

4,239,769.99

7,562,754.04

10,602,001.00

担保合同

（343435）浙商 银 高 保 字（2015）第00005 号、（343435）浙商 银 高 保 字（2015）第
00006 号、（343435）浙商 银 高 抵 字（2015）第00001 号

（343431）浙商 银 高 保 字（2014）第00014 号、（343431）浙商 银 高 保 字（2014）第00012 号、（343431）浙商 银 高 保 字
（2014）第00013 号、（343431）浙商 银 高 抵 字（2014）第00008 号、（343431）浙商 银 高 抵 字（2014）第00009 号

（343431）浙商 银 权 质 字（2014）第00012 号、（343431）浙商 银 权 质 字（2014）第00014 号、（343431）浙商 银 权 质 字
（2014）第00016 号、（343431）浙商 银 权 质 字（2014）第00018 号、（343431）浙商 银 权 质 字（2014）第00020 号、
（343431）浙商 银 高 保 字（2014）第00006 号、（343431）浙商 银 高 保 字（2014）第00007 号、（343431）浙商 银 高 保 字
（2014）第00008 号、（343431）浙商 银 高 抵 字（2014）第00002 号、（343431）浙商 银 高 抵 字（2014）第00003 号

（343431）浙商 银 高 保 字（2014）第00005 号、（343431）浙商 银 高 保 字（2014）第00002 号、（343431）浙商 银 高
保 字（2014）第00003 号、（343431）浙商 银 高 保 字（2014）第00004号、（343431）浙商银高抵字（2015）第00006号

（343432）浙商银高保字（2015）第00017 号、（343432）浙商银高抵字（2015）第00016
号

6973359992015005、6973359992015005、6973359992015005、6973359992015005、6973359992015005、6973359992015028、
6973359992015028、6973359992015028、6973359992015031、6973359992015031、6973359992015031、6973359992015032、
6973359992015032、6973359992015032、69733592502014019、69733592502014019、69733592502014019、69733592502014019

担保情况

保证人：浙江双超运动器材有限公司、陈吴、
俞莲芬、陈挺、胡江丽、章玉静、陈勇军

保证人：浙江丽水飞鹤经济咨询有限公司、封
兵林、吴宗菊、封城

保证人：浙江德加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蓝跃
洪、刘慧君、蓝跃华、钟芝灵、刘惠平

保证人：中业阀门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双博阀门有限
公司、云和振瓯阀门制造有限公司、谢臣庆、翁建朝

保证人：魏耿华、纪金声、叶丽芬、魏国鑫 抵押物：浙江丽
水华科纳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名下位于丽水市水阁工业
区云景路 128号厂房及土地抵押，建筑面积 5714.38 平方
米，占地面积 3550.95平方米，最高额抵押1094 万元

保证人：浙江驰家工贸有限公司、吴林红、吴
地安、钱云、管晓丰

（上接6、7版）

（二十二）省法院

1.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全体干警首

要党课和终身必修课，做优做强“院长论坛”，新办“法官论

坛”，为全省法官民主交流和展示风采提供平台。

2.结合庆祝建党百年，开展“奋斗百年再起航”浙江

法院法治建设重大主题宣传活动，打造“传统媒体报

道+新媒体产品制作+整合创作作品”融合宣传产品，全

面展示全省法院的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根据全年不

同时段，做好扫黑除恶、全域数字法院、知识产权保护、

平等保护外商投资等审判执行工作新闻发布会。在官

方微信公众号开设“小案大道理 时代新风尚”专栏，以

司法裁判引领时代新风尚。组织开展全省法院党建工

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推选活动，努力提升全省法院党

建工作水平。

3.进一步提升司法质效。继续开展“三服务”工作；开

展自贸试验区司法保障调研，将研究成果应用于涉外商事

审判领域；结合“质量建设年”活动，开展年度司法质量监

督大检查；全面构建案件质量管控体系，制定出台《关于全

面构建案件质量管控体系的若干意见》。

4.深化法院改革和创新的工作宣传。持续改革和优

化人民法庭布局，构建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彰显地域个性

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巩固深化诉源治理成效和“最多

跑一地”改革，积极弘扬宣传“司改微创新”，丰富拓展法院

普法常态化平台，运用庭审直播网、视频剪辑等多种普法

载体，分类定期开展网上法治教育，打造“浙江天平·云课

堂”品牌。

（二十三）省检察院

1.加大知识产权保护法治宣传。加大知识产权检察

综合保护力度，发布各类知识产权保护典型案例，在执法

过程中同步开展政策宣讲、法治宣传和法律服务。

2.召开检察机关系列新闻发布会。召开“服务民营

经济”“新形势下打击毒品犯罪情况”“公益诉讼年度精品

案件”“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落实‘少捕慎诉’，深入推进

诉源治理”等主题新闻发布会，展示检察机关强化法律监

督、服务保障中心大局、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等方面取得的

成效亮点。

3.力推覆盖“四大检察”的公开听证。结合办案实际，

在全省检察系统力推覆盖“四大检察”的公开听证，让每场

公开听证会成为法治宣传教育的鲜活教材。

4.深化检校合作之“双百”行动计划。安排省、市院检

察长、全国全省检察业务专家、全省检察教官库及业务人

才库人才、浙检英模代表等百名检察官走进全国18所合

作高校开展百场巡讲，通过分层分类的专题授课、实务沙

龙、英模演讲及主题研讨等巡讲活动，把法治建设最新经

验和浙检生动案例带进课堂，深化高校普法宣传教育。

5.持续深化“法治进校园”活动。组织开展学习贯彻

未成年人保护“两法”专项行动，举办我与“两法”为主题的

开放日活动。深化开展“全省百名检察长进校园”活动，创

作一批精品法治教育课件，打造一批法治进校园示范点，

创建一批体验式法治教育基地，以举办讲座、集中授课、模

拟法庭、法治夏令营等方式，持续打造嵌入式未成年人法

治教育模式，发布未检典型案例。

6.提升融媒体普法质效。继续发挥“浙检微信”公众

号等“两微一端”平台作用，全面运行“浙检APP”，开通“浙

检抖音”，开设“寻找叫醒官”“案中法理”“案后人生”等微

信专栏，通过漫画、动漫、H5、微视频、微电影、直播等进行

案例化、故事化、可视化的普法宣传。

（二十四）省总工会

1.结合“八五”普法开局之年，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联系引导社会组织参与普法教育工作，集中开展宪法、

民法典等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

2.持续深入开展“尊法守法·携手筑梦”浙江工会法律

服务行动，通过法律体检、法律讲堂、法律咨询等形式，集

中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

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等法

律法规的学习宣传。

3.结合浙江根治欠薪工作、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员、劳

动争议调解员上岗和知识更新培训，开展《保障农民工工

资支付条例》《浙江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浙江省劳

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等劳动争议调处法律法规的学

习宣传。

4.结合工会干部上岗培训、新任工会主席培训等，集

中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国工会章程》《浙江

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等法律法规的学

习宣传。

（二十五）团省委

1.会同省人民检察院、省教育厅开展春秋季“开学法

治第一课”，增强广大青少年学生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

观念和意识。

2.开展青少年“三禁三防三自”暨亲青帮“百场法治巡

回讲座”活动，教育引导青少年远离“黄、赌、毒”，预防网络

沉迷、诈骗与校园欺凌现象，树立“自爱、自重、自强”健康

心态。

3.组织开展全省“亲青帮”青年法治辩论赛。

4.积极发动青年志愿者、共青团干部、共青团员等担

任“公益诉讼志愿观察员”，向检察机关提供有关涉及儿童

和青少年的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线索。

5.推动打造基于“互联网＋”模式的“亲青帮”工作平台，

以网络化、数字化方式普法，做到“24小时普法不打烊”。

6.全面深化“青春助力社会治理”行动，积极发动青年

大学生、青年法律工作者、“调小青”为主体的青年普法志

愿者深入基层开展普法宣传、协助调解诉讼，让人民群众

“最多跑一地”。

（二十六）省妇联

1.利用“妇女之家”等妇女儿童活动阵地，多形式、多

载体、多渠道深入开展宪法、民法典、反家庭暴力法、家庭

教育促进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宣传，营造全社会贯彻男女平

等国策的良好氛围。

2.评选妇女儿童权益维护十大案例，引导妇女增强自

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意识和能力。

3.进一步在新兴领域开拓普法阵地，充分发挥主流媒

体和新媒体的作用，以维权和化解纠纷的案例为内容，提

升广大家庭和妇女的法治素养及依法维权能力。

4.深化“建设法治中国·巾帼在行动”活动，发挥省女

律师普法讲师团作用，带动全省线上线下开展“民法典宣

传进家庭”活动 ，在“平安家庭”创建、寻找“最美家庭”以

及反家庭暴力、家庭禁毒、家庭反邪教等工作中加强法治

宣传教育。

5.继续发挥好12338妇女维权热线作用，引导社会力

量参与法治宣传教育，为有法律咨询、纠纷调解、家庭教育

等需求的妇女儿童和家庭提供形式多样的专业化、公益性

普法维权服务。

浙江发布2021年度省直单位法治宣传教育责任清单（选登）


